
传播空间 032025年3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张英贤 投稿投稿邮箱邮箱：：cbkj@kepu.gov.cncbkj@kepu.gov.cn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着重强调

“科技企业应当把科普作为履行社会责

任的重要内容”，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

科技企业的科普责任予以明确，督促其

切实履行。科技领军企业是国家创新

体系中重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在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中担重任、挑大梁，

为我国科普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科技领军企业开展科普具有
显著优势

一是集聚大量优质科技资源，科普

活动具有坚实基础。

2023年，全国投入的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与人员均有四分之三以

上分布于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的优势尤

为突出。因此，科普法“鼓励企业将自

身科技资源转化为科普资源，向公众开

放实验室、生产线等科研、生产设施，有

条件的可以设立向公众开放的科普场

馆和设施”。

例如，中国电信集团将中国电信博

物馆打造为传播电信科技、科普知识的

文化场所，并定期组织科普讲座、研学

活动，让公众近距离感受电信科技

魅力。

二是作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关

键一环，可为科普活动提供鲜活素材。

从创新链来看，科技领军企业是创

新链形成闭环的关键，深度参与从基础

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到产业应用

的每一个环节，积累了全方位、系统性

的知识体系。

从产业链来看，科技领军企业与上

下游企业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积累了

丰富的产业应用案例，可作为科普素材

向公众展示科技如何改变生活、推动社

会发展。

例如，2024年，科大讯飞启动“AI星

球奇遇记”2024 全国巡展行动，让学生

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在民生领域

的应用。

三是体制机制相对更加灵活，为科

普活动提供广阔空间。

科技领军企业资源调配自主性更

强，能够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灵活抽调

人员、投入资金于科普活动中。此外，

通过物质、晋升、荣誉等多种激励方式，

科技领军企业能为员工参与科普工作

注入更多动力。

例如，比亚迪集团向国内主要科技

馆等机构捐赠科普设备，推动新能源汽

车技术的启蒙和普及。

科技领军企业做强科普应把
握三大着力点

当前我国科技领军企业的科普工

作依然存在若干问题。例如，科普经费

中企业投入占比较小；科普产业化不

足，科普企业规模偏小；科普人才少且

分布不均，职业发展路径不明确等。

在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新阶段，科

技领军企业应重点把握以下三方面。

一是盘活存量，推动科技资源科普

化。可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普能力培训，

建强企业科普人才队伍；在部分研发项

目中，适当设置一部分专门用于科普活

动的经费，扩大研发成果影响力；对外

开放部分科研基础设施，打造企业科普

基地；通过建立数据开放社区、参与开

源数据集建设等方式，提升公众对数据

等科技信息资源的认知。

二是拥抱变量，推动数智赋能科

普。科技领军企业应积极将大数据、人

工智能、空间计算等新兴技术应用于科

普活动中。通过创新手段丰富科普产

品形式，深度挖掘优质内容，积极探索

诸如虚拟现实科普展、智能科普问答等

多元形式，在满足社会大众多样化体验

需求的同时，提升科普产品的科技附

加值。

三是寻找增量，推动科普事业创新

发展。科技领军企业应主动从内外部

两个方面推动科普活动变革，开创科普

工作新局面。对内推动完善体制机制，

在绩效评价体系中综合考虑科普工作

贡献，为科普发展打造良好内部环境。

对外推动企业对外开放与合作，与政、

产、学、研、用各界广泛协同、深度合

作，打造科普“朋友圈”。注重科普工

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企业科普产

品走出去，讲好中国企业创新故事。

（作者杨国梁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

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赵腾宇系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分析师）

做好科普是科技领军企业的重要责任
□ 杨国梁 赵腾宇

第一章 总则
第九条 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可以

按照市场机制运行。

2023年5月20日，由上海市科委科普处指导、上海技术交易所作为运营

载体的“沪科普”上海科普交易专板正式启动建设，体现了国家及地方对社会

力量参与科普事业的支持，为科普资源的市场化运作搭建了平台。截至2024

年5月，该科普专板已成功交易3宗，对外技术服务、技术许可收入16万元。

■ 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沪科普”搭建科普交易市场平台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第九条，将国家与社会力量

在科普事业中的协同合作连接起来，为

科普事业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广阔道

路，对推动科普工作的全面繁荣具有重

要意义。这一条款不仅体现了国家对

科普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也为社会力量

兴办科普事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保障

和机制创新的空间。

“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

这一法律规定彰显了国家对科普事业多

元发展格局的积极倡导，不仅增强了社会

力量参与科普事业的信心，也为科普事业

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社会力量涵盖企业、社会组织、个

人等众多主体，它们具有独特的资源优

势和创新活力。作为市场主体，企业拥

有丰富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在兴

办科普事业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科技企业可依托生产线，建

设科普主题研学线路，将前沿科技成果

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展示给公众，让人们

在工业旅游中感受科技的魅力；社会组

织则可利用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专业的

组织能力，针对特定群体或领域开展精

准的科普活动，如环保组织通过举办环

保科普展览、开展环保知识竞赛等活

动，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个人爱好者

也能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热情，在社

区、学校等场所开展小型科普讲座或科

普实践活动，为科普事业添砖加瓦。国

家的支持为社会力量参与科普事业提

供了政策保障和发展空间，激发了社会

各界参与科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可以按照

市场机制运行”，这为科普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注入了动力。市场机制强调资

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最大化，通过市

场竞争与合作，可以激发社会力量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

例如，科普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会加大对科普内容创作的投

入，推出新颖、有趣、富有教育意义的科

普产品，如科普动漫、虚拟现实科普体

验等；同时，市场机制也促进了科普产

业的发展，形成了从科普创作、传播到

消费的完整产业链，为科普事业带来了

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科普事业不

再仅仅依赖政府投入，而是实现了政府

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科普事业

不断发展壮大。例如，2023年5月31日，

“沪科普”上海科普交易专板迎来了首单

交易，开创了科普管理的创新制度与模

式。作为一项共有性、公益性的，适合以

市场化方式配置的技术要素资源，科普

资源通过在上海技术交易所进行交易，

实现了科普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

效益的统一。

国家支持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使得

科普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丰富了

科普的形式和内容，拓展了科普的覆盖

面，让科普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运

行，提高了科普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

了科普产业的繁荣，为科普事业的长期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种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多种机制协同运行的

模式，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

持科普事业的良好氛围，加速科学知识

的传播与普及，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实现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员）

社会力量如何兴办科普事业
□ 王 挺

⑨

图为广东省广州市恒润实验学校学生体验人工智能技术。（科大讯飞供图）


